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1-021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01

月

12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部分超募

资金

5,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01

月

13

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

浙江万里扬变速

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于

2011

年

01

月

13

日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并于

2011

年

07

月

07

日将

5,000

万元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公司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07

月

08

日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1-025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被担保人名称：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一公司）

2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额：本次担保

1000

万元人民币，累计

3400

万元人民币。

3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数额：

39,398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4

、本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额：

0

元。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11

名。 与会董事经过认

真审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一公司

1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该项贷款为交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提供。 按照银行要求，公司拟为此项贷款提供担保。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大道

90

号

法定代表人：陈亮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人民币，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的资产为

50,467.11

万元、 负债为

41,

215.30

万元、净资产为

9,251.81

万元。

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1

、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2

、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为满足经营投标和施工生产的需要， 同意一公司向交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营业部申请贷款

1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为一年，公司同意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独立董事秦玉文先生、李怡厚先生、张兵先生、李洪超先生认为：一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担

保贷款是为了满足该公司经营投标和工程施工需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审议程序合乎

《公司章程》规定，因而本人同意该项议案。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经超过了

201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金额的

50%

，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公司除为控股子公司外没有其他对外担保，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

39,

398

万元（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7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９

证券简称：招商证券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００

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０

元（含税）；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每股转增

０．３

股。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３０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２７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周三）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周四）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周五）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周三）

一、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１

、分配方案：（

１

）以总股本

３

，

５８５

，

４６１

，

４０７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

元（含税）。 实际分配现

金利润为

１

，

０７５

，

６３８

，

４２２．１０

元，占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１．４１％

。（

２

）以总股本

３

，

５８５

，

４６１

，

４０７

股为基数，资本

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共计转增

１

，

０７５

，

６３８

，

４２２

股。

２

、每股税前现金红利

０．３０

元，每股税后现金红利

０．２７

元。

３

、分配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４

、关于个人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

策》（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的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７

元。

５

、关于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２７

元；如

ＱＦＩＩ

股东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６

、对于除

ＱＦＩＩ

之外的其他法人股东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３０

元（含税）。

三、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周三）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周四）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周五）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周三）

四、利润分配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共计

１

，

６９６

，

５６１

，

９６７

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以下十名股东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

公司、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重阳投资有限公司、广州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新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

有限公司、日月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除以上十名股东持有的股份外，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４

、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持股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比例自动计入股东账户。 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

足

１

股的零碎股份，登记公司按照零碎股份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股份数量相同的，由电子结算系

统随机排列。 登记公司按照排列顺序，依次均登记为

１

股，直至完成全部送股。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转增股本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１

，

８４７

，

１８２ ０．６１ ６

，

５５４

，

１５４ ０ ６

，

５５４

，

１５４ ２８

，

４０１

，

３３６ ０．６１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６４４

，

９４２

，

２８９ ４５．８８ ４９３

，

４８２

，

６８７ ０ ４９３

，

４８２

，

６８７ ２

，

１３８

，

４２４

，

９７６ ４５．８８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９

，

７７２

，

４９６ ０．８３ ８

，

９３１

，

７４９ ０ ８

，

９３１

，

７４９ ３８

，

７０４

，

２４５ ０．８３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２９

，

７７２

，

４９６ ０．８３ ８

，

９３１

，

７４９ ０ ８

，

９３１

，

７４９ ３８

，

７０４

，

２４５ ０．８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８８

，

８９９

，

４４０ ５２．６８ ５６６

，

６６９

，

８３２ ０ ５６６

，

６６９

，

８３２ ２

，

４５５

，

５６９

，

２７２ ５２．６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

，

５８５

，

４６１

，

４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７５

，

６３８

，

４２２ ０ １

，

０７５

，

６３８

，

４２２ ４

，

６６１

，

０９９

，

８２９ １００．００

注：因转增产生的零碎股份的分配结果无法预测，以上股份数据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七、按新股本总额摊薄计算的上年度每股收益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 按新股本

４

，

６６１

，

０９９

，

８２９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６９２７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４５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４６６９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４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４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３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现金）。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８３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３３６

尤小平

３ ０１＊＊＊＊＊４８６

尤小华

五、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浙江省瑞安市莘塍工业园区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７－６５１７８０５３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７－６５５３７８５８

六、备查文件：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9

公告编号：

2011-034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0

年

10

月

29

日以来

,

因本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停牌。 停牌以来，经过公司与

本次重组的交易方

--

首钢总公司共同努力，有关重组的基础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鉴于首钢总公司就

本次重组的某些重大问题与相关方的沟通协调尚在进行， 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

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０

证券简称：日发数码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及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

预计的业绩：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９０％－１１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１１５％－１３５％

盈利

：

２

，

６１８．５２

万元

盈利

：

5630

万元

-6154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本期业绩提升主要基于公司产品结构合理，市场营销力度加强，订单持续增加，主营业务收入

实现较快的增长；

２

、公司生产效率不断提升，通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成本、费用得到合理控制；

３

、一季度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８６２

万元，相应增加净利润

７３２．７

万元；二季度收到

２０１１

年第三批重大

科技专项补助经费

１４４

万元，相应增加净利润

１２２．４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200168

证券简称：雷伊

B

公告编号：

2011-016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0

年

4

月

20

日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

以下简称

"

建行深圳分行

")

签署

《减免利息协议》（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登载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06

）。 依照

《减免利息协议》的约定，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偿还建行深圳分行的贷款人民币

19,500,000.00

元。

2011

年

7

月

7

日本公司收到建行深圳分行依照《减免利息协议》的约定向本公司出具《减免利息

通知单》。 建行深圳分行免除本公司结清贷款项下对应的贷款利息人民币

11,878,123.39

元。

目前，建行深圳分行累计免除本公司贷款利息人民币

24,712,710.05

元。

[

上一笔免息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11

年

1

月

7

日登载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公告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2]

。

本公司只有按照《减免利息协议》的约定全部偿还《减免利息协议》下贷款本金后，建行深圳分

行对本公司的免息方能计入

2011

年债务重组收益。 本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后续的还款和减免利息

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证券简称： 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率

（

％

）

净利润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３００

万元

－５０９

万元

———

其中

：

投资收益

１２９

万元

１

，

４９１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

元

∽－０．０５

元

－０．０２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公司从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和咸阳宝石钢管钢绳有限公司取得投资收益

１２９

万元，较

上年同期的

１

，

４９１

万元下降

１

，

３６２

万元；

２．

受成本费用上涨及产品结构影响，公司自营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披露， 具体数据将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保利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９７．５９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４１．５１％

；实现签约金额

１１３．５４

亿元，同比增

长

７８．９７％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３４０．９０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２７．６４％

；实现签约金额

３９４．５８

亿元，同比

增长

８１．３８％

。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

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保利债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市保丰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成都市新都区大丰街道办事处高家

６

、

７

组，太平

７

、

８

组地块（宗地编号

ＸＤ０４

（

２５２／２１１

）：

２０１１－３３

，项目具体位置如下图

１

所示），用地面积约

１８１００６

平方米（合

２７２

亩），容积率

３．０

，成交总价

５７１３０．８１

万元，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郑州市天山路东、牛庄路南地块（宗地编号郑政出（

２０１１

）

１

号，项目具体位

置如下图

２

所示），用地面积

５４５０３

平方米，容积率

３．８

，成交总价

２６３２３

万元，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 公司

拥有项目公司

５０％

权益。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八日

图

１

：成都大丰项目

图

２

：郑州省纺机项目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保利债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暨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长宋广菊女士，应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董事会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支持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

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具体方案如下：

１

、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

亿元。

２

、发行期限：

３－５

年，具体由公司及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３

、发行利率：将参考发行时与发行期限相当的中期票据市场利率，具体由公司及主承销商根据当

时市场情况确定。

４

、发行价格：面值发行或按面值贴现发行。

５

、发行方式：一次注册，一期或分期发行。

６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

７

、决议有效期：本次发行中期票据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发行中期票据的注册

有效期内或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持续有效。

８

、授权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负责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研究与组织工作，由董事会

根据进展情况授权公司经营层实施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１

）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金额、期限、发行期数、利率、承销方式及发行时机等具体发行方案；

（

２

）决定聘请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

３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并办理中

期票据的相关申报、注册手续；

（

４

）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

进行相应调整；

（

５

）办理与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

６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次发行最终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该决议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的提名，同意推举彭碧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简历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附件

１

）。该决议须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 董事会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星期二）在广州市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

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取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三）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四）会议地点：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６８８

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

１８

层会议室

（五）会议议程：

特别决议案

１

、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２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六）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七）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时整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２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任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八）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方法（股东登记表详见附件

３

）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需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需持代理

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

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６８８

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

３０

层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３０８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９８９８８３３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８６６６－８８３１

联系人：尹超 郭宁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３０

。

４

、注意事项

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议现场。

（九）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八日

附件

１

：

简历：

彭碧宏，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籍贯湖南省，毕业于武汉大学会计系，经济学

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从事企业财务会计、审计及资金管理、资本运作工作超过

２０

年。

１９９９

年

进入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工作，历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财务部项目经理、财务会计处处长、财务部主任，

保利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保利地产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现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兼任保利

财务有限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保利

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的《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特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董事会人员补选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２

、经审阅董事候选人彭碧宏先生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情况，以及其他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该等禁止尚未解除的情况。 董事候选人彭碧宏先生诚实信用，勤

勉务实，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能够胜任所聘任董事职务的要求；

３

、我们同意推举彭碧宏先生为董事候选人，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魏明海 张恒山 张礼卿

附件

２

：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指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

议案

１

关于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普通决议

议案

２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的临时议案是否有表决权： 是 否

如有，应行使表决权： 赞成 反对 弃权

如果委托人不做出指示，受托人可否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

注：委托人应该对授权书的每一表决事项选择赞成、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空格内划“

√

”，三者必

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本授权书打印、复制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

３

：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姓名

／

名称：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号码：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编：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本登记表打印、复制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公告编号：

2011-038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地点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1

年

6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二〇一一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了《召开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

《通知》

"

）。 《通知》中，原定的股东大

会会议地点为：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二楼帝苑厅（广州大道中明月一路九号）。 因预计参会股东人数

较多，原定会议场地容量不足，现将会议地点变更为：广州市沿江中路

298

号江湾大酒店

5

楼多功能宴

会

B

厅，其余事项不变。

本次变更会议地址事项已征得全体董事会同意， 本公司将于

2011

年

7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变更后的《通知》全文，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公告编号：

2011-040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6

月

24

日

,

本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省高速

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相关事项。

6

月

28

日，本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广东省高

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

,

并发出了股东大会通知，拟定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召开本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6

日取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关于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部分路产资本运作方案的批复》（粤国资函

【

2011

】

516

号），原则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８８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３

债券简称：

０８

北辰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

北辰债”

２０１１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０８

北辰债”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息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７

日计算第三个计息年度利

息，票面年利率为

８．２％

；

●

每手“

０８

北辰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２

元（含税）；

●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付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发行的

２００８

年北京北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

０８

北辰债”、“本期债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为本期债券第三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 根据本公司“

０８

北辰债”《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

规定，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及方案

按照 《

２００８

年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０８

北辰债” 的票面利率为

８．２％

，每手“

０８

北辰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２

元（含税）。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２

、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一）根据本公司“

０８

北辰债”《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以付息

债权登记日为准，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０８

北辰债”持有人均有

权获得本期债券利息。

（二）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０８

北辰债”利息。 已办

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可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对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其办理全面指定

交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三）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

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０８

北辰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５．６

元（税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本期债券的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

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

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０８

北辰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２

元（含税）。

３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

公司代扣代缴。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０８

北辰债”的

ＱＦＩＩ

协助本公司办理所得税事宜，具体如下：

（

１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０８

北辰债”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前（含当日）填写所附表格（详见附件

１

）并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原件请签章后

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银行帐户（详见附件

２

），

用途填写“

０８

北辰债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本公司董事会秘

书处联系并确认。

（

３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已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券利息应纳税款或已进

行相应的纳税申报，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前（含当日），除提供上述第（

１

）项资料外，还应向本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提供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和相

关纳税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

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

经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再安排相应债券利息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 所有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应提供的

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４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导致本公

司无法完成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五、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８

号汇欣大厦

Ａ

座

７０７

邮 编：

１００１０１

联 系 人：胡浩，孟志强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２７７

，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０７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３５２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关于“

０８

北辰债”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本公

司网站（

ｗｗ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ｓ．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附件

１

：

“

０８

北辰债”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

：

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

：

元

）

填 写 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附件

２

：

收款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北辰路支行

收款银行帐号：

０２０００４１８０９０２２５０３２０２

收款银行帐户名称：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２７７

，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０７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９９１３５２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7

月

8

日 星期五


